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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资源优化配置

能否打破区域创新壁垒?
———基于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的准自然实验

曾　 皓　 肖　 睿　 蒋尧明　 张广来∗

　 　 摘要: 异地企业间的跨区域合作创新是打破地理限制、创造知识增量的有效

手段ꎮ 本文基于我国 ２０２０ 年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政策形成的双重差

分框架ꎬ检验司法资源优化配置对企业跨区域合作创新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ꎮ
研究发现ꎬ繁简分流改革显著促进了企业跨区域合作创新ꎬ交易成本降低、风险承

担能力提升和不确定感知稳定是其三条重要机制ꎮ 异质性分析显示ꎬ该改革对战

略性新兴行业企业、规模较大企业及国有企业的跨区域合作创新促进作用更为明

显ꎮ 空间效应分析显示ꎬ当企业所在城市和目的地城市同处于三大经济圈、相互毗

邻、属同一省份的跨区域合作创新促进作用更加显著ꎻ同时ꎬ该试点政策的地理效

力距离约为 ２０００ＫＭꎮ 此外ꎬ合作目的地拥有更好的区域创新氛围、更高的市场分

割程度能够为企业开展跨区域合作创新提供助力ꎮ 本文为我国进一步释放司法效

能以及加快打造创新共同体提供了有效经验证据ꎮ
关键词: 司法改革ꎻ繁简分流ꎻ跨区域合作创新

中图分类号: Ｆ２７０.３

一、引言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ꎬ而跨区域合作创新作为整合全国异质性知识资源、实现关

键核心技术突破的战略路径ꎬ对于构建创新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ꎮ 理论研究表明ꎬ面对日益

复杂的技术挑战ꎬ企业必须打破“闭门造车”的壁垒ꎬ通过跨区域合作构建创新网络以获取互

补性资源(鲁若愚等ꎬ２０２１ꎻＣｈｅｎ ａｎｄ Ｘｉｅꎬ２０１８)ꎮ 然而ꎬ理论的必然趋势与我国实践现状存

在一定矛盾ꎬ«２０２４ 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①ꎬ２０２３ 年我国企业合作研发占比仅 ４.７％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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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较之前呈连续下降态势ꎬ这揭示了一个亟待重视的现实:我国企业在跨区域合作创新方面

正面临着严重“高潜力”与“低实现”之间的巨大反差ꎮ 合作创新的巨大价值已成为共识ꎬ但
其发展却步履维艰ꎬ说明存在深层次的制度性约束抑制了企业合作意愿与能力ꎮ 因此ꎬ探究

如何破解这些深层约束、释放被压抑的合作创新潜力ꎬ不仅是一个理论命题ꎬ更是直接关乎

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核心问题ꎬ具有高度的现实紧迫性ꎮ
企业开展跨地域协作ꎬ受到制度环境稳定性与法治保障程度的影响ꎮ 我国司法体系在

处理跨区域经济活动时ꎬ长期面临法律适用差异、执法协作不足等复杂挑战(左卫民ꎬ２０１８)ꎮ
加之全国法院受理案件激增、司法资源高度紧张①ꎬ加剧了司法资源配置的结构性矛盾ꎬ从
而导致案件审理周期延长、维权程序繁冗等问题(程金华ꎬ２０２２)ꎮ 对涉及异地合作创新的企

业而言ꎬ一旦发生知识产权或合同纠纷ꎬ将面临巨大的时间成本与不确定性ꎬ严重侵蚀了合

作创新的预期收益ꎮ 协同创新理论指出ꎬ知识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是提升创新绩效的关键(谢
其军等ꎬ２０２１)ꎬ但当司法系统无法提供及时、可预期的权利救济时ꎬ企业的理性选择便是缩

小合作范围ꎬ形成“创新孤岛”ꎮ 在此背景下ꎬ２０２０ 年启动的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以
下简称“繁简分流改革”)通过“简案快审、繁案精审”的思路系统性优化司法资源配置ꎬ为破

解这一制度瓶颈提供了关键方案ꎮ
尽管有观点认为涉及异地主体的知识产权纠纷通常案情复杂ꎬ更可能被归入“繁案”ꎬ但

繁简分流改革的效率提升是一个全局性过程ꎮ 繁简分流的核心标准在于案件事实是否清楚、
权利义务关系是否明确ꎬ而并非诉讼主体是否异地或案件是否涉及知识产权ꎮ 实践中ꎬ存在大

量案情简单的知识产权案件能够通过快速通道处理ꎮ 例如ꎬ江苏省通过多元解纷机制ꎬ快速化

解了多起专利纠纷②ꎮ 这类案例表明ꎬ即便在知识产权领域ꎬ“简案快审”机制同样能有效分流

案件ꎬ与“繁案精审”共同提升司法效率ꎬ为跨区域合作创新注入稳定的制度信心ꎮ
基于此ꎬ本文构建了“司法环境优化－企业能力与感知改变－创新绩效提升”的理论框

架ꎬ即繁简分流改革通过优化司法资源配置ꎬ提升司法效能ꎬ从而营造稳定、高效、可预测的

司法环境ꎬ并进一步通过三条机制共同增强企业跨区域合作创新:降低跨区域合作的交易成

本、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稳定管理者对合作不确定性的感知ꎮ
本文具有以下研究贡献:第一ꎬ揭示了司法制度在打破区域创新壁垒中发挥的作用ꎬ丰

富和深化了中国情境下“法与创新”的研究谱系ꎮ 第二ꎬ构建“制度环境－心理认知 /组织能

力－创新行为”框架ꎬ阐释了司法改革如何通过重塑企业对跨域合作的风险与收益评估ꎬ从而

影响企业的创新合作行为ꎬ这一框架为理解区域创新共同体建设的制度基础提供了更精细

的理论图景ꎮ 第三ꎬ研究发现ꎬ政府应着力构建“司法救济”与“行政服务”双层驱动的治理

体系ꎬ通过打造国家治理现代化高地来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ꎮ

二、制度背景、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一)繁简分流改革的实践成效

民事诉讼体系面临的运行压力日益加剧ꎬ已成为制约审判质效的结构性瓶颈ꎮ 数据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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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ꎬ２０１５—２０２４ 年间全国法院年均收案增长率高达 １１.２３％①ꎮ 除了案件数量压力ꎬ制度运

行机制同样不可忽视ꎮ 以往的诉讼程序仍存在层级不清、案件类型划分模糊等问题ꎬ简单案

件与复杂案件混合审理ꎬ造成司法资源错配和法官负担加重ꎬ严重影响了案件审理效率和质

量ꎮ 特别是在企业跨区域合作日益频繁的当下ꎬ低效的司法响应机制容易延宕合同履行、加
剧信用风险ꎬ从而抑制企业间合作意愿与创新活力ꎮ 为了缓解上述问题ꎬ最高人民法院于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印发«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方案»和«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

改革试点实施办法»ꎬ自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在全国 ２０ 个城市开展试点②ꎮ
该项改革的核心理念是通过科学区分案件的繁简程度ꎬ构建“简案快审、繁案精审”的分

层处理机制ꎬ实现司法资源的精准配置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该项改革在试点地区取得了显著成

效ꎮ 一方面ꎬ改革有效缓解了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的结构性压力ꎮ 试点地区中ꎬ简易程序与

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率明显提升ꎬ小额诉讼平均审理周期缩短至 ２７ 天ꎬ再审改判率不足

０.０１％ꎬ极大提升了简案处理效率ꎻ独任制审理在一审和二审中的应用比例分别达８４.８％和

２９.３％ꎬ实现了审判力量的精准投放③ꎮ 另一方面ꎬ改革提升了司法可预期性ꎬ有效降低了企

业异地维权的制度性交易成本ꎮ 例如ꎬ南京两级法院改革期间ꎬ简案程序案件平均审理时间

缩短 ３ 天ꎬ调撤率提升至 ７２.５％ꎬ上诉率控制在 １７.３％(姚志坚、柯胥宁ꎬ２０２１)ꎬ为跨区域合

作提供了高效的司法路径ꎮ 尤其在知识产权、技术合同等领域ꎬ试点法院通过一系列有效机

制构建了调解先行、快审跟进的纠纷化解体系ꎮ 上述现象表明ꎬ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

通过程序性创新ꎬ系统性地优化了司法资源配置ꎮ 这具有双重理论内涵:其一在于提升司法

效率ꎬ即通过“简案快审”快速化解纠纷ꎬ直接降低了市场主体解决争议的时间成本与程序负

担ꎻ其二在于强化司法公正ꎬ即通过“繁案精审”保障复杂案件的审理质量ꎬ并以程序标准化

提升裁判的可预期性ꎬ从而夯实市场主体对司法系统的信任ꎮ
(二)繁简分流改革与企业跨区域合作创新

与本文主题相关的文献主要涉及司法体制改革的经济效应以及企业合作创新的驱动因

素ꎮ 一方面ꎬ现有研究认为司法体制改革无论对宏观经济(陈刚、李树ꎬ２０１３ꎻ陈刚、司光月ꎬ
２０１７)还是微观经济(Ｖｉｇꎬ２０１３ꎻ潘越等ꎬ２０１５ꎻ曹春方等ꎬ２０１７ꎻ黄俊等ꎬ２０２１ꎻＬａｉ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３)
均有正面效应ꎮ 但是ꎬ上述研究主要聚焦于市场公平与效率、企业长期发展等方面ꎬ尚未考

虑其对企业跨区域合作创新的影响ꎮ 另一方面ꎬ关于企业合作创新的驱动因素可以归纳为

制度驱动观、资源驱动观以及市场驱动观ꎮ 制度驱动观认为ꎬ当科技发展迈向联合创新时ꎬ
制度改革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李建成等ꎬ２０２４)ꎬ并且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支持均会对创新

主体的合作创新发挥正向影响(陈怀超等ꎬ２０２０)ꎮ 资源驱动观强调ꎬ跨区域合作创新涉及空

间要素与非空间要素的整合(Ｍａｔｔｅｓꎬ２０１２)ꎬ因此基础设施的完善与建设ꎬ有助于降低交易成

本(赵秋运等ꎬ２０２５)ꎬ促进劳动力和资本流动以及技术扩散(王岳龙、袁旺平ꎬ２０２３ꎻ吕爽等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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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４)ꎬ从而促进企业之间跨区域合作创新(王雨飞等ꎬ２０２４)ꎮ 市场驱动观认为ꎬ市场规模越

大ꎬ企业进行研发创新激励越强(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ａｎｄ Ｌｉｎｎꎬ２００４)ꎬ通过市场一体化强化主体间的

互补性和依存性ꎬ进而基于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合作ꎬ可以促进企业合作创新(王巍、姜智鑫ꎬ
２０２４)ꎮ

理论上ꎬ司法改革通过重构司法资源配置与法治化营商环境ꎬ为跨区域合作创新提供制

度性支撑ꎮ 新制度经济学指出ꎬ交易成本的降低是市场扩展与分工深化的核心动力ꎬ而跨区

域合作创新的障碍不仅在于地理距离ꎬ更在于制度摩擦导致的隐性成本ꎮ 在这一逻辑下ꎬ繁
简分流改革通过精细化配置审判资源、构建分层审理机制、推动程序规则透明化ꎬ从制度层

面重构了企业跨区域合作的交易环境ꎮ 该改革以程序效率为杠杆ꎬ在节约企业异地合作的

时间与资源成本的同时ꎬ提升了合作契约的执行确定性ꎬ减少了企业对非正式关系网络的依

赖ꎬ使市场交易逐步从“关系驱动”转向“规则驱动” (Ｂａｒｎｅｙꎬ１９９１)ꎮ 这一制度变革的深层

价值在于ꎬ其不仅缓解了司法资源错配ꎬ更通过构建统一、透明、高效的法治化营商环境ꎬ系
统性打通了企业跨区域合作创新中的制度瓶颈ꎮ 本文认为ꎬ繁简分流改革通过优化司法资

源配置ꎬ系统性营造了一个稳定、高效、可预测的司法环境ꎮ 这可以从司法效率提升与司法

公正保障两个维度进行分解ꎬ并通过三条相对独立而又相辅相成的路径ꎬ破解企业跨区域合

作创新面临的三大困境ꎬ最终促进合作创新行为(见图 １)ꎮ

图 １　 繁简分流改革与企业跨区域合作创新的逻辑关系

其一ꎬ从司法效率维度看ꎬ改革通过提升司法效率直接降低交易成本ꎬ破解“合作难”的
客观壁垒ꎮ 跨区域合作创新面临的首要困境是高昂的制度性交易成本ꎬ包括漫长的纠纷解

决周期、繁冗的维权程序等ꎮ 这些成本直接侵蚀合作收益ꎬ使得许多潜在合作在启动前便因

预期成本过高而夭折ꎬ即“合作难”ꎮ 繁简分流改革的核心举措是“简案快审”ꎬ通过扩大小

额诉讼、优化简易程序、推广电子诉讼等ꎬ大幅压缩案件审理周期ꎬ简化诉讼流程ꎬ使得企业

因合作纠纷所耗费的时间、金钱与精力等交易成本显著降低ꎮ 当合作的制度摩擦减小ꎬ合作

的净现值随之提高ꎬ企业便有了开展跨区域合作的客观可能与经济激励(Ｂｅｌｄｅｒｂｏ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ꎮ 因此ꎬ司法改革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为合作创新扫清了客观障碍ꎮ

其二ꎬ从司法公正维度看ꎬ改革通过保障司法公正从“行为”和“心理”两个层面同时赋

能企业ꎮ 在行为层面ꎬ司法公正提升了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ꎬ回应了“不敢合作”的顾虑ꎮ 跨

区域合作创新具有天然的高风险性ꎮ 当司法系统能够提供公正、可依赖的权利救济时ꎬ相当

于为企业战略性高风险行为提供了一张“制度安全网”ꎮ 司法公正意味着合作各方的合法权

益能得到平等保护ꎬ有效遏制机会主义行为ꎬ降低合作失败的下行风险ꎮ 此外ꎬ正如资源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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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观所言ꎬ稳定的制度环境本身已成为企业的一种“稀缺资源”(Ｂａｒｎｅｙꎬ１９９１)ꎬ它增强了企

业驾驭复杂合作、应对潜在冲突的组织能力ꎮ 当企业确信其创新投资能得到法律的有力保

障时ꎬ其风险承担意愿与能力便会增强ꎬ从而更敢于参与高价值的跨区域合作项目( Ｊｏｈ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８)ꎮ 在心理层面ꎬ司法公正保障稳定了管理者的不确定感知ꎬ化解了“不愿合作”
的心结ꎮ 根据前景理论ꎬ决策者通常是“损失厌恶”的ꎬ其对不确定性的主观感知会极大影响

决策(Ｋａｈｎｅｍａｎ ａｎｄ Ｔｖｅｒｓｋｙꎬ１９７９)ꎮ 在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等现实顾虑下ꎬ管理者对异地合

作的最大担忧往往源于对司法公正性的“不确定感知”(聂辉华等ꎬ２０２０)ꎮ 繁简分流改革通

过统一裁判尺度、强化程序透明、促进跨域司法协作ꎬ向市场传递了强烈的司法公正信号ꎬ能
够有效稳定管理者对合作后果的预期ꎬ将合作风险从一种“不可控的威胁”转化为“可管理

的变量”ꎬ从主观上变得更愿意拥抱跨区域合作创新(刘志远等ꎬ２０１７)ꎮ
综上所述ꎬ本文构建的理论框架清晰地表明:繁简分流改革通过优化司法环境ꎬ分别从

效率面的“降成本”(解决合作难)、公正面的“强能力”(解决不敢合作)和“稳预期”(解决不

愿合作)三个关键节点发力ꎬ系统性地破解了企业跨区域合作创新的多重约束ꎮ 这三条路径

源于司法环境优化的不同侧面ꎬ作用焦点分明ꎬ共同构成了司法改革激励合作创新的完整作

用图景ꎮ 为此ꎬ本文提出:
假说 １:假定其他条件不变ꎬ繁简分流改革带来的司法资源优化配置能够促进企业跨区

域合作创新ꎮ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构建

本文研究对象为我国 Ａ 股上市公司ꎬ数据主要来源于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Ｐａｔｓｎａｐ 专利数据

库、«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企查查、腾讯地图ꎬ样本期间设置为 ２０１５—２０２２ 年ꎮ 企业跨区域

合作创新指标构建过程为:第一ꎬ根据上市公司名单从 Ｐａｔｓｎａｐ 专利数据库中手工获取每家

上市公司年度专利明细数据ꎻ第二ꎬ从专利明细数据中提取出每一个专利权人的公司名称ꎬ
并将公司标记为上市公司或合作公司ꎻ第三ꎬ根据公司名称使用企查查平台和腾讯地图获取

公司地理位置信息ꎬ对于平台未能有效识别的进行人工查找补充ꎻ第四ꎬ纵向合并所有包含

上市公司及其对应合作公司的数据文件ꎬ以“上市公司－年度－合作城市”为观测单元ꎬ分别

加总其授权发明专利、授权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外观设计专利的数量ꎬ并剔除合作公司处于

省直辖县、师市合一地区以及上市公司所在城市和合作公司所在城市相同的样本ꎻ第五ꎬ对
于授权发明专利数量、授权实用新型专利数量、授权外观设计专利数量缺失的样本用 ０ 补

齐ꎻ第六ꎬ合并跨区域合作创新数据、繁简分流改革数据、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城市层面经济变

量ꎮ 经过上述步骤操作ꎬ本文构建了“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所在城市－目的地城市－年份”的非

平衡面板数据库ꎮ 在此基础上剔除金融行业、ＳＴ 状态、当年 ＩＰＯ、控制变量缺失、只存在一期样

本的上市公司ꎮ 该数据集包含了 ２０１５—２０２２ 年间 ４００６ 家 Ａ 股上市公司在 ３３６ 个异地目的地

城市(直辖市、地级市、自治州、盟)开展合作创新的分布数据ꎬ共计 ７８５７６９６ 个样本ꎮ
(二)研究模型

本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繁简分流改革与企业跨区域合作创新的关系:
ＣＲＣＩｉꎬａꎬｂꎬｔ ＝β０＋β１ＤＩＤｉꎬｂꎬｔ＋λＸ２０１９

ｉꎬａꎬｔ＋γＷ２０１９
ａꎬｂꎬｔ＋μｉ＋ηｔ＋δａ＋φｂ＋ψａꎬｂ＋εｉꎬａꎬｂꎬ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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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１)中:下标 ｉ、ａ、ｂ、ｔ 分别代表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城市、目的地城市、年份ꎮ ＣＲＣＩｉꎬａꎬｂꎬｔ为
第 ｔ 年位于 ａ 市的上市公司 ｉ 与目的地城市 ｂ 所有合作企业合作授权专利数量ꎮ ＤＩＤｉꎬｂꎬｔ为

上市公司 ｉ 的目的地城市 ｂ 在 ｔ 年是否为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城市ꎮ Ｘ２０１９
ｉꎬａꎬｔ为上市公司层面控

制变量ꎬＷ２０１９
ａꎬｂꎬｔ为城市对层面控制变量ꎬ同时为避免“坏的控制变量”问题导致估计偏误ꎬ使用

各控制变量事前值(２０１９ 年)与时间趋势项 Ｔ 的交乘项作为控制变量ꎮ μｉ、ηｔ、δａ、φｂ、ψａꎬｂ分

别为企业固定效应、年度固定效应、上市公司城市固定效应、目的地城市固定效应、城市交互

固定效应ꎮ εｉꎬａꎬｂꎬｔ为随机扰动项ꎮ
(三)关键变量

１.企业跨区域合作创新

本文借鉴现有文献的思路和做法(王雨飞等ꎬ２０２４)ꎬ在基准回归中以上市公司 ｉ 与目的

地城市 ｂ 中所有合作企业合作授权专利数量加 １ 取自然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ꎬ衡量企业跨

区域合作创新ꎬ其中合作授权专利包括合作授权发明专利、合作授权新型实用专利、合作授

权外观设计专利ꎮ 在稳健性检验中ꎬ使用上市公司 ｉ 与目的地城市 ｂ 中所有合作企业合作申

请发明专利数量加 １ 取自然对数衡量企业跨区域合作创新ꎬ结果无明显差异ꎮ
２.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

以 ２０２０ 年各试点城市实施的繁简分流改革作为一项外生冲击用以衡量司法资源优化

配置ꎬ并以此构建双重差分项 ＤＩＤｉꎬｂꎬｔꎬ如果上市公司 ｉ 的合作目的地城市 ｂ 在第 ｔ 年为繁简

分流改革试点城市ꎬ则将 ＤＩＤｉꎬｂꎬｔ在 ｔ 年及之后赋值为 １ꎬ否则赋值为 ０ꎮ
３.控制变量

为缓解遗漏变量产生的干扰ꎬ结合类似研究的通常做法ꎬ在回归模型中加入上市公司层

面和城市对层面的控制变量ꎮ
(四)描述性统计

表 １ 报告了各变量的定义以及相应的描述性统计结果ꎮ 结果显示ꎬ各变量的描述性统

计量均在合理范围内ꎬ不再赘述ꎮ

　 　 表 １ 　 　 关键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极小值 极大值

企业跨区域合作创新 上市公司异地合作授权专利数量加 １
取自然对数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６５３ ０ ７.２１０８

繁简分流改革 目的地城市是否实施繁简分流改革 ０.０２５６ ０.１５７９ ０ １
资产规模 资产总额取自然对数 ２２.３９２５ １.２９８７ １９.８００１ ２６.３８０５
杠杆水平 资产负债率 ０.４４０７ ０.２０７７ ０.０６４８ ０.９７１９
盈利性 总资产报酬率 ０.０２９８ ０.０７８４ －０.３３２０ ０.２１９７
成长性 营业收入增长率 ０.１６４７ ０.４６７９ －０.６４６８ ２.９１６６
两职兼任 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取 １ꎬ否则取 ０ ０.２８５８ ０.４５１８ ０ １
股权集中度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３２.３７４０ １４.４０８５ ８.０２ ７２.０８
董事会规模 董事会在职人员数量 ８.４１２３ １.６５７９ ４ １８

经济水平差距 上市公司所在城市与目的地城市的
人均 ＧＤＰ 对数差值 ０.６８１６ ０.６９０２ －２.８３４２ ２.９７９４

人口规模差距 上市公司所在城市与目的地城市的
年末总人口对数差值 ０.７１５２ １.０９８７ －５.０６６９ ８.０８４２

产业发展差距 上市公司所在城市与目的地城市第
二产业占 ＧＤＰ 比重差值(％) －２.５４７９ １５.２２２４ －６０.１９ ６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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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检验

(一)基准回归分析

表 ２ 汇报了基于模型(１)的基准回归结果ꎮ 结果显示ꎬ在逐步添加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

以及采用不同标准误的条件下ꎬ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始终显著为正ꎬ说明繁简分流改革

促进了企业间的跨区域合作创新ꎬ从而为打破区域合作壁垒和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提供重要助力ꎮ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企业跨区域合作创新

(１) (２) (３) (４) (５)

繁简分流改革 １７.４９６８∗∗∗

(３９.９４)
１７.４９６８∗∗∗

(１６.０９)
４.７６５４∗∗∗

(８.６０)
４.７６５４∗∗∗

(９.１３)
４.８４７９∗∗∗

(９.１１)

资产规模 ０.０００１∗∗∗

(４.１９)
０.０００１∗∗∗

(４.５１)
０.０００１∗∗∗

(４.１４)
０.０００１∗∗∗

(４.４７)
０.０００１∗∗∗

(４.４７)

杠杆水平 ０.００１１∗∗∗

(７.４６)
０.００１１∗∗∗

(７.５２)
０.００１１∗∗∗

(７.４８)
０.００１１∗∗∗

(７.５８)
０.００１１∗∗∗

(７.５８)

盈利性 ０.００３９∗∗∗

(１２.８７)
０.００３９∗∗∗

(１２.８９)
０.００３９∗∗∗

(１２.５７)
０.００３９∗∗∗

(１２.７０)
０.００３９∗∗∗

(１２.７０)

成长性 －０.０００２∗∗∗

(－４.３９)
－０.０００２∗∗∗

(－４.３８)
－０.０００２∗∗∗

(－４.２２)
－０.０００２∗∗∗

(－４.２４)
－０.０００２∗∗∗

(－４.２４)

两职兼任 －０.０００２∗∗

(－２.２３)
－０.０００２∗∗

(－２.１５)
－０.０００２∗∗

(－２.１２)
－０.０００２∗∗

(－２.０５)
－０.０００２∗∗

(－２.０５)

股权集中度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８)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７)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８)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７)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７)

董事会规模 －０.０００１∗∗

(－２.６２)
－０.０００１∗∗

(－２.６２)
－０.０００１∗∗∗

(－２.７３)
－０.０００１∗∗∗

(－２.６９)
－０.０００１∗∗∗

(－２.６９)

经济水平差距
－０.０００１
(－０.９６)

－０.０００１
(－０.９０)

－０.０００１
(－１.２１)

－０.０００１
(－１.２１)

－０.０００１
(－１.２１)

人口规模差距
－０.０００２
(－２.３３)

－０.０００２
(－２.２３)

－０.０００２∗∗

(－２.４７)
－０.０００２∗∗

(－２.４０)
－０.０００２∗∗

(－２.４１)

产业发展差距 －０.００００∗∗

(－３.１３)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４)
－０.００００∗∗∗

(－２.８２)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５)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５)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上市公司城市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是

目的地城市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是

上市公司城市×目的地城市
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否 是

标准误 稳健标准误 城市对聚类 稳健标准误 城市对聚类 城市对聚类

样本量 ７８５７６９６ ７８５７６９６ ７８５７６９６ ７８５７６９６ ７８５７６９６
Ａｄｊ Ｒ２ ０.０２５１ ０.０２５１ ０.０３００ ０.０３００ ０.０５２３

　 　 注:∗∗∗、∗∗、∗分别代表在 １％、５％、１０％水平上显著ꎻ括号内为 ｔ 值ꎻ为方便观察ꎬ繁简分流改革的回
归系数放大 １０００ 倍ꎻ下同ꎮ

(二)机制检验

１.繁简分流改革、交易成本与企业跨区域合作创新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ꎬ交易成本下降会直接提升合作的预期净现值ꎬ使原本不可行的

合作项目变得有利可图ꎬ从而破解“合作难”困境ꎮ 若该机制成立ꎬ那么会出现两个现象:第
一ꎬ异质性处理效应ꎮ 即与交易成本较低的企业相比ꎬ交易成本较高的企业在改革后ꎬ其前

往试点城市开展合作创新的意愿应有显著提升ꎮ 这一现象从行为动机层面验证了改革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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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特定成本约束激发合作行为ꎮ 第二ꎬ事后成本效益ꎮ 若合作增加确实是由交易成本降

低所致ꎬ那么因改革而实际开展了跨区域合作的企业ꎬ其交易成本水平应得到事实上的降

低ꎮ 这一现象从事后结果层面ꎬ为“成本降低引致合作”的因果链条提供了直接证据ꎬ完成了

从机制到行为的逻辑闭环ꎮ 为验证该机制ꎬ借鉴何凡等(２０２４)的思路ꎬ采用相应的调节效应

进行检验ꎬ同时参考陈骏等(２０２１)做法ꎬ使用超额管理费来衡量企业的交易成本ꎮ 表 ３ 第

(１)列结果显示ꎬ繁简分流改革×前期交易成本较高企业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ꎬ说明与前期

交易成本更低的上市公司相比ꎬ前期交易成本更高的上市公司与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城市企

业进行跨区域合作创新的水平更高ꎬ存在异质性处理效应ꎮ 第(２)列结果显示ꎬ繁简分流改

革×企业是否跨区域合作创新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ꎬ说明与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城市企业进行

跨区域合作创新后ꎬ显著降低了上市公司的交易成本ꎬ存在事后效益ꎮ 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

检验ꎬ可以证明交易成本降低机制成立ꎮ
２.繁简分流改革、风险承担与企业跨区域合作创新

根据资源基础观ꎬ制度环境本身是企业一种稀缺外部资源ꎬ它的存在将原先必须预留以

应对潜在纠纷的财务资源解放出来ꎬ转化为可投向创新合作的财务冗余ꎬ增强了风险承担的

客观能力ꎬ同时还降低了失败后果的严重性ꎬ提升企业驾驭高风险创新项目的主观意愿ꎮ 企

业也因具备了更坚实的“安全垫”而敢于发起高价值的跨区域合作ꎮ 若该逻辑成立ꎬ则预期

存在两个可观测现象:第一ꎬ异质性处理效应ꎮ 改革通过解除特定企业群体的能力约束以驱

动合作行为ꎬ因此与风险承担能力较高的企业相比ꎬ风险承担能力较低的企业在改革后ꎬ其
合作创新应有更大增长ꎮ 第二ꎬ事后能力构建ꎮ 若上述合作行为增长确实源于风险承担能

力提升ꎬ那么因改革而实际开展了跨区域合作的企业ꎬ其风险承担能力应得到增强ꎮ 这一现

象为“风险承担能力提升引致合作”的因果路径提供了直接证据ꎬ表明合作行为增加伴随着

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实质性变化ꎮ 为验证该机制ꎬ我们同样采用调节效应进行验证ꎬ且借鉴

苏坤(２０１６)ꎬ通过计算上市公司资产收益率波动性作为其风险承担水平的代理指标ꎮ 表 ３
第(３)列结果显示ꎬ繁简分流改革×前期风险承担较强企业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ꎬ说明与前

期风险承担更强的上市公司相比ꎬ前期风险承担更弱的上市公司与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城市

企业进行合作创新的水平更高ꎬ存在异质性处理效应ꎮ 第(４)列结果显示ꎬ繁简分流改革×
企业是否跨区域合作创新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ꎬ说明与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城市企业进行跨

区域合作创新后ꎬ显著提升了上市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ꎬ存在事后能力构建ꎮ 理论分析与实

证证据共同支持了风险承担能力提升机制的成立ꎮ
３.繁简分流改革、不确定感知与企业跨区域合作创新

前景理论认为决策者是损失厌恶的ꎬ且对不确定性的主观感知会扭曲其决策权重ꎮ 繁

简分流改革通过统一裁判尺度、提升程序透明度ꎬ向管理者传递了强烈的制度公正信号ꎮ 这

种制度信任的建立ꎬ可以有效矫正管理者对合作中司法风险的错误评估ꎬ并将其心智模型中

合作失败的概率从一种“模糊且可怕的威胁”锚定为一个“可量化且可管理的”风险参数ꎮ
当管理者不确定感知趋于稳定时ꎬ其决策逻辑将从本能的损失规避转向基于稳定预期的收

益计算ꎬ从而在主观上接纳跨区域合作创新ꎮ 若该逻辑成立ꎬ那么会出现两个现象:第一ꎬ异
质性处理效应ꎮ 即与不确定感知较低的企业相比ꎬ不确定感知较高的企业在改革后ꎬ其合作

倾向应有显著提升ꎮ 这一现象从认知纠偏的角度证实ꎬ改革通过化解特定企业群体心理顾

虑以释放合作潜力ꎮ 第二ꎬ事后感知锚定ꎮ 若上述合作行为增长确实源于稳定后的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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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ꎬ那么因改革而实际参与了跨区域合作的企业ꎬ其管理层的不确定感知水平应出现实质

性下降ꎮ 这一现象为“感知稳定驱动合作”的因果路径提供了直接证据ꎬ清晰揭示了司法改

革通过优化管理者的主观决策环境ꎬ最终激励合作行为的微观过程ꎮ 为验证该机制ꎬ同样采

用调节效应进行验证ꎬ且借鉴聂辉华等(２０２０)ꎬ通过计算上市公司 ＭＤ＆Ａ 文本中不确定性

词语占比作为企业不确定感知程度的代理指标ꎮ 表 ３ 第(５)列结果显示ꎬ繁简分流改革×前
期不确定感知较多企业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ꎬ说明与前期风险承担更强的上市公司相比ꎬ前
期风险承担更弱的上市公司与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城市企业进行跨区域合作创新的水平更

高ꎬ存在异质性处理效应ꎮ 第(６)列结果显示ꎬ繁简分流改革×企业是否跨区域合作创新的

回归系数显著为负ꎬ说明与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城市企业进行跨区域合作创新ꎬ显著降低了上

市公司不确定感知程度ꎬ存在事后感知锚定ꎮ 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证明不确定感知稳

定机制成立ꎮ

　 　 表 ３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交易成本降低机制 风险承担能力提升机制 不确定感知稳定机制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企业跨区域
合作创新

企业当期超
额管理费用

企业跨区域
合作创新

企业当期资产
收益率波动性

企业跨区域
合作创新

企业当期不确
定性词语占比

繁简分流改革×前期
交易成本较高企业

１８.２４７１∗∗∗

(１０.９８)

繁简分流改革×前期
风险承担较强企业

－１２.２９４９∗∗∗

(－７.８５)

繁简分流改革×前期
不确定感知较多企业

３.６７４４∗∗∗

(２.９８)

繁简分流改革×企业
是否跨区域合作创新

－０.００１９∗∗∗

(－１２.８６)
０.００１５∗∗∗

(４.８８)
－０.００２８∗∗∗

(－５.８６)

繁简分流改革 －２.７８７５∗∗∗

(－３.８１)
０.０００４∗∗

(２.１７)
１１.２２８９∗∗∗

(１０.３４)
－０.０００２
(－０.５７)

２.２７４４∗∗

(２.３７)
０.０００７
(１.６０)

前期交易成本较高企
业

－０.６５１９∗∗∗

(－５.７６)
前期风险承担较强企
业

０.５３３７∗∗

(２.３２)
前期不确定感知较多
企业

－０.４３７９∗∗∗

(－４.５３)
企业是否跨区域合作
创新

０.０００２∗∗∗

(４.４１)
－０.０００１∗∗

(－２.２２)
－０.００３４∗∗∗

(－２５.５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７８５５００８ ７８５５００８ ７６１３４２４ ７６１３４２４ ７８５７６９６ ７８５７６９６
Ａｄｊ Ｒ２ ０.０５２８ ０.６１７８ ０.０５２５ ０.８８３３ ０.０５２３ ０.６０２４
　 　 注:(１)根据上市公司是否与目的地城市企业开展跨区域合作创新构建虚拟变量企业是否跨区域合作
创新ꎬ即如果上市公司 ｉ 在 ｔ 年与 ｂ 城市中企业合作授权专利数量大于 １ꎬ表明上市公司 ｉ 在 ｔ 年与 ｂ 城市开
展了跨区域合作创新ꎬ否则表明未开展跨区域合作创新ꎮ (２)以上结果均控制了企业控制变量、城市对控
制变量、企业固定效应、年度固定效应、上市公司城市固定效应、目的地城市固定效应、上市公司城市×目的
地城市固定效应ꎬ且均采用城市对层面聚类估计的稳健标准误ꎮ 以下各表同ꎮ

６７



　 ２０２６ 年第 ２ 期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ꎬ本文进行了平行趋势检验、平行趋势敏感性检验、
安慰剂检验、ＰＳＭ＋ＤＩＤ、控制预期效应、双重机器学习、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步法、被解释变量提前一

期、替换被解释变量、控制高铁开通的影响、剔除注册地发生变更样本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ꎮ
结果表明ꎬ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可靠的①ꎮ

五、进一步分析

(一)异质性分析

１.行业异质性

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技术迭代快、协作网络复杂的特点ꎬ常涉及核心专利交叉授权、技
术标准共建等高复杂度法律事务ꎬ对司法程序的专业化与时效性要求更为严苛ꎬ因此亟需繁

简分流改革提供精细化保障ꎬ以快速确权并稳定合作预期ꎮ 而非战略性新兴产业ꎬ其技术成

熟度高、创新协作多聚焦本地化改良ꎬ法律争议多集中于低复杂度环节ꎬ对诉讼程序敏感性

较弱ꎬ标准化司法服务已能满足基本需求ꎮ 因此逻辑上ꎬ司法资源优化对跨区域合作创新的

促进效应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更为显著ꎮ 本文根据企业所处行业将全样本划分为战略性新

兴行业和非战略性新兴行业②ꎬ在此基础上检验繁简分流改革的行业异质性ꎬ结果见表 ４ 第

(１)列ꎮ 结果显示ꎬ核心交乘项回归系数显著为正ꎬ表明战略性新兴行业中企业跨区域合作

创新水平受繁简分流改革影响更大ꎮ
２.规模异质性

不同规模企业在资源禀赋、风险承担能力及合作治理复杂度上存在显著差异ꎬ导致司法

资源优化配置对其跨区域合作创新的促进作用呈现分化特征ꎮ 理论上ꎬ大规模企业通常具备

更强的法律资源储备与跨域合作经验ꎮ 小规模企业受限于资源约束与风险规避倾向ꎬ其合作

创新多聚焦本地化、低争议领域ꎬ对司法资源配置优化的敏感度相对较弱ꎮ 因此逻辑上ꎬ司法

资源优化对大规模企业跨地区创新合作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ꎬ凸显了制度供给与主体特征的

动态匹配逻辑ꎮ 本文根据企业营业收入及其行业－年度中位数区分上市公司是否属于较大规

模企业ꎬ检验繁简分流改革的规模异质性ꎬ结果见表 ４ 第(２)列ꎮ 结果显示ꎬ核心交乘项回归系

数显著为正ꎬ表明较大规模企业跨区域合作创新水平受繁简分流改革影响更大ꎮ
３.产权异质性

由于产权性质引致的制度响应逻辑差异ꎬ司法资源优化配置可能对国有企业与非国有

企业的跨区域合作创新作用力度存在差异ꎮ 国有企业通常深度嵌入国家创新战略体系ꎬ承
担重大技术攻关、产业链协同等使命ꎬ其跨区域合作往往涉及高复杂度技术合同项目ꎬ此类

合作对司法资源配置的稳定性与专业性要求更为严苛ꎮ 而非国有企业ꎬ虽具备决策灵活性ꎬ
但其跨区域合作多聚焦中小规模技术转移或市场化应用ꎬ对司法专业化服务的依赖性相对

有限ꎮ 因此逻辑上ꎬ司法资源优化配置对国有企业开展跨区域合作创新的影响效力会更加

７７

①
②

稳健性检验结果详见«经济评论»网站(ｈｔｔｐ: / / ｊｅｒ.ｗｈｕ.ｅｄｕ.ｃｎ)附件ꎮ
具体而言ꎬ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目录»«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２０１２)(试行)»相关文件ꎬ对照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２０１２ 年修订)»ꎬ将行业代码为 Ｃ２５、Ｃ２６、Ｃ２７、Ｃ２８、Ｃ２９、Ｃ３１、Ｃ３２、Ｃ３４、Ｃ３５、Ｃ３６、
Ｃ３７、Ｃ３８、Ｃ３９、Ｃ４０、Ｃ４１、Ｉ６３、Ｉ６４、Ｉ６５、Ｍ７３ 定义为战略性新兴行业ꎬ其余行业定义为非战略性新兴行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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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ꎮ 本文根据企业是否属于国有控股设置虚拟变量ꎬ在此基础上检验繁简分流改革的产

权异质性ꎬ结果见表 ４ 第(３)列ꎮ 结果显示ꎬ核心交乘项回归系数显著为正ꎬ表明国有企业跨

区域合作创新水平受繁简分流改革影响更大ꎮ

　 　 表 ４ 　 　 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企业跨区域合作创新

行业异质性 规模异质性 产权异质性

(１) (２) (３)

繁简分流改革×是否战略性新兴行业企业 ４.７３３６∗∗∗

(３.２０)
繁简分流改革×是否较大规模企业 ２３.８６４５∗∗∗

(１３.３７)
繁简分流改革×是否国有控股企业 １４.４３４３∗∗∗

(７.７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７８５７６９６ ７８５７６９６ ７８５７６９６
Ａｄｊ Ｒ２ ０.０５２３ ０.０５３１ ０.０５２６

　 　 注:均已控制平行项及双重交乘项ꎮ

(二)空间效应分析

１.区域一体化的影响

区域一体化要求制度协同、要素联通与治理融合ꎬ同一经济圈的城市间已形成高度协同

的治理框架ꎬ这强化了司法资源优化配置对跨区域合作创新的促进作用:其一ꎬ区域内统一

的裁判标准体系与司法协作网络显著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ꎻ其二ꎬ经济圈内密集的创新要

素流动催生了对专业化司法服务的规模化需求ꎻ其三ꎬ区域治理共同体通过政策试点、数据

共享等元素加速司法改革红利空间扩散ꎬ有利于增加合作治理能力ꎮ 因此逻辑上ꎬ区域一体

化发展有利于促进司法资源优化配置的跨区域合作创新效果ꎮ 本文根据上市公司所在城市

和目的地城市是否同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经济圈设置虚拟变量ꎬ再将其与繁简分

流改革交乘后回归ꎬ结果见表 ５ 第(１)列ꎮ 结果显示ꎬ核心交乘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ꎬ表明

区域一体化发展有利于打破区域间壁垒ꎬ增强司法资源优化配置的创新效果ꎮ
２.空间邻近性的影响

地理空间毗邻性可能影响企业间跨区域合作创新的意愿和能力ꎮ 其一ꎬ相邻城市地理

距离缩短显著压缩了企业跨域维权的物理成本与时间成本ꎬ使繁简分流改革的速裁机制能

够快速响应合作纠纷ꎻ其二ꎬ邻近地区共享相似的文化背景与社会网络ꎬ企业间长期互动形

成的非正式信任资本可有效对冲跨区域合作中的信息不对称风险ꎮ 因此相邻城市通常具备

更高程度的政策协同与治理经验共享ꎬ更易构建低摩擦、高韧性的创新合作网络ꎬ从而强化

司法改革对跨域创新协同的边际赋能效应ꎮ 本文根据上市公司所在城市和目的地城市是否

相邻设置虚拟变量ꎬ然后将其与繁简分流改革交乘后回归ꎬ结果见表 ５ 第(２)列ꎮ 结果显示ꎬ
核心交乘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ꎬ表明上市公司更倾向于与毗邻异地企业开展合作创新ꎬ反
映创新主体更愿意与熟悉程度更高、文化更接近的其他创新主体合作ꎮ

３.区位行政关联的影响

区位行政关联通过制度同构性与治理协同放大了司法改革对跨域合作创新的促进作

用ꎮ 同一省份内统一的政策框架与司法标准天然消弭了规则适配成本ꎬ省内司法协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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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执行联动机制进一步压缩程序性损耗ꎬ使繁简分流改革的效率优势能够突破属地管辖壁

垒ꎬ提升纠纷解决响应速度ꎮ 相比之下ꎬ跨省合作因省际政策碎片化、审批流程异质性面临

更高的制度摩擦ꎬ司法改革的效能释放被行政边界稀释ꎮ 为考察这一影响ꎬ本文根据上市公

司所在城市和目的地城市是否属于同一省份来设置虚拟变量ꎬ然后将其与繁简分流改革交

乘后回归ꎬ结果见表 ５ 第(３)列ꎮ 结果显示ꎬ核心交乘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ꎬ表明上市公司

更倾向于与同省异地企业开展合作创新ꎬ从而反映省际行政壁垒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上市

公司前往外省城市开展跨区域合作创新的意愿ꎮ

　 　 表 ５ 　 　 空间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企业跨区域合作创新

区域一体化的影响 空间邻近性的影响 区位行政关联的影响

(１) (２) (３)
繁简分流改革×是否同处长三角、珠三
角、京津冀

４.９５９３∗∗

(２.０３)
繁简分流改革×是否为邻近城市 １５.０９７３∗∗

(２.５１)
繁简分流改革×是否属于同一省份 １１.４０３４∗∗∗

(２.５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７８５７６９６ ７８５７６９６ ７８５７６９６
Ａｄｊ Ｒ２ ０.０５２３ ０.０５２３ ０.０５２３

　 　 注:均已控制平行项及双重交乘项ꎮ

４.地理距离的影响

逻辑上ꎬ主体间的地理距离会影响两者的交流和联系ꎬ地理距离越远ꎬ异地企业之间的沟

通协作成本越高(何凡等ꎬ２０２４)ꎬ繁简分流改革的作用效果会随着上市公司所在城市和目的地

所在城市的地理距离拉长而减弱ꎮ 为检验繁简分流改革的效力范围ꎬ本文参考沈坤荣和金刚

(２０１８)的思路ꎬ计算上市公司所在城市和目的地所在城市的经纬度距离ꎬ然后以 ５００ＫＭ 为步

长分段设置 ７ 个虚拟变量纳入模型(１)中进行回归ꎬ结果见图 ２ꎮ 结果显示ꎬ繁简分流改革能对

企业跨区域合作创新产生影响的统计意义上的距离约为 ２０００ＫＭꎬ当上市公司所在城市和目的

地所在城市的经纬度距离在 ２０００ＫＭ 范围内ꎬ繁简分流改革具有较为显著的创新效力ꎮ

图 ２　 繁简分流改革的效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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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部环境差异分析

１.基于区域创新氛围的差异分析

异地企业间开展合作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ꎬ无论是从主观角度还是客观角度来看ꎬ上
市公司更愿意与沟通协作成本低的异地企业开展合作创新ꎮ 若目的地城市具有更好的创新

氛围ꎬ则该地企业谋求创新的积极性更高ꎬ上市公司前来开展合作创新的阻碍也更小ꎮ 相

反ꎬ创新氛围缺失则会削弱上市公司与该地区企业开展合作创新的意愿和能力ꎮ 为检验繁

简分流改革在不同目的地创新氛围上的效果差异ꎬ本文基于«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
将目的地城市所属省份的创新能力总效用值按省份－年度中位数划分为区域创新氛围较好

组和区域创新氛围较差组ꎬ并将其与繁简分流改革交乘后进行回归ꎬ结果见表 ６ 第(１)列ꎮ
结果显示ꎬ核心交乘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ꎬ说明良好的外部创新氛围有助于与司法资源优

化配置形成良好协同效果ꎬ从而促进异地企业间合作创新ꎮ
２.基于市场分割的差异分析

市场分割导致的制度性壁垒抬高了跨区域合作的交易成本与风险ꎬ繁简分流改革通过

统一裁判标准、压缩诉讼周期、强化跨域执行联动等机制ꎬ有效消解市场分割引致的非理性

摩擦ꎮ 为检验繁简分流改革在不同目的地市场壁垒上的效果差异ꎬ借鉴盛斌和毛其淋

(２０１１)的做法计算省级市场分割指数ꎬ将目的地城市所属省份的市场分割指数按省份－年度

中位数划分为市场分割程度较高组和市场分割程度较低组ꎬ并将其与繁简分流改革交乘后

进行回归ꎬ结果见表 ６ 第(２)列ꎮ 结果显示ꎬ核心交乘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ꎬ说明繁简分流

改革可以打破市场壁垒ꎬ更有效吸引异地上市公司与本地企业开展合作创新ꎮ

　 　 表 ６ 　 　 外部环境差异回归结果

变量

企业跨区域合作创新

基于区域创新氛围的差异 基于市场分割的差异

(１) (２)

繁简分流改革×更好的区域创新氛围
４.６２１５∗∗∗

(６.０４)

繁简分流改革×更高的市场分割程度
２.９３６９∗∗∗

(３.７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样本量 ７８５７６９６ ７８５７６９６
Ａｄｊ Ｒ２ ０.０５２３ ０.０５２３

　 　 注:均已控制平行项及双重交乘项ꎮ

(四)附加效应分析

１.企业跨区域合作创新质量研究

现有研究认为ꎬ在传统产业政策刺激下ꎬ我国创新整体呈现重数量、轻质量的局面ꎬ高质

量专利占比依然较低(黎文靖、郑曼妮ꎬ２０１６)ꎮ 繁简分流改革通过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简化了

企业纠纷解决程序ꎬ使企业有更多的资源用于效用更高的领域ꎬ那么其在提高企业跨区域合

作创新数量的同时ꎬ是否也提升了跨区域合作创新质量呢? 本文分别以企业异地合作授权

发明专利与合作授权专利总量的比值、企业异地合作授权发明专利数量加 １ 取自然对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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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ꎬ结果见表 ７ 第(１)—(２)列ꎮ 结果显示ꎬ实质性创新占比、实质性创

新数量回归系数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ꎬ表明繁简分流改革具有较强的效力指向ꎬ不仅能提

升企业跨区域合作创新的数量水平ꎬ还有助于优化跨区域合作创新的质量结构、增加高质量

合作创新的绝对数量ꎬ实现增量提质的效果ꎮ
２.不同试点城市政策强度影响分析

司法改革的效能不仅源于程序优化ꎬ更依赖于执行机构的专业能力ꎮ 普通法院的繁简

分流改革实现了诉讼程序普遍提速ꎬ而专业法院介入则意味着在技术密集型、金融创新和数

字经济等特定领域具备了更精深的审判知识、更高效的纠纷解决机制和更贴近行业特点的

诉讼规则ꎮ 因此逻辑上ꎬ试点城市所覆盖的专业法院类型越丰富ꎬ其改革综合强度与专业化

保障能力就越强ꎮ 基于此ꎬ本文构建一个“综合政策强度”指标以量化各试点城市的改革力

度ꎬ即仅拥有普通法院试点的城市赋值为 １ꎻ额外拥有 １ 种专业法院试点的城市赋值为 ２ꎻ额
外拥有 ２ 种及以上专业法院试点的城市赋值为 ３ꎻ非试点城市赋值为 ０ꎮ 然后将双重差分模

型中的二元处理变量替换为多值政策强度变量重新回归ꎬ结果如表 ７ 第(３)列所示ꎮ 结果显

示ꎬ繁简分流改革强度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ꎬ表明改革存在“剂量效应”ꎬ即政策实

施强度越高ꎬ对企业跨区域合作创新的促进作用也越强ꎮ
３.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互补性研究

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具有功能结构性耦合ꎬ二者联合形成闭环治理体系ꎬ前者弥补了司

法程序周期较长的局限ꎬ后者则克服了行政裁决强制力不足的缺陷ꎮ 在跨区域合作场景中ꎬ
行政保护的属地化响应能力可快速稳定企业合作预期ꎬ司法保护跨域协同机制则通过统一

裁判标准消解地方保护干扰ꎮ 为检验两者之间的互补性ꎬ使用省级专利侵权案件结案率乘

以当年专利授权量加 １ 的自然对数来衡量目的地城市的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水平ꎬ并按省份－
年度中位数划分为行政保护程度较高组和行政保护程度较低组ꎬ再将其与繁简分流改革交

乘后进行回归ꎬ结果见表 ７ 第(４)列ꎮ 结果显示ꎬ核心交乘项回归系数显著为正ꎬ说明知识产

权行政保护可以与繁简分流改革形成有效互补ꎬ共同促进异地上市公司与本地企业开展合

作创新ꎮ

　 　 表 ７ 　 　 附加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实质性

创新占比
实质性

创新数量
企业跨区域
合作创新

企业跨区域
合作创新

(１) (２) (３) (４)

繁简分流改革
０.００１６∗∗∗

(６.５５)
０.００２５∗∗∗

(７.１０)

繁简分流改革强度
３.８０８９∗∗∗

(８.７３)

繁简分流改革×知识产权行政保护
４.５６６０∗∗∗

(６.８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７８５７６９６ ７８５７６９６ ７８５７６９６ ７８５７ ６９６
Ａｄｊ Ｒ２ ０.０３５５ ０.０４８３ ０.０５２３ ０.０５２３

　 　 注:第(３)列已控制平行项及双重交乘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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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启示

繁简分流改革形成的“简案快审、繁案精审”模式ꎬ实现了司法资源优化配置ꎬ为异地企

业间跨区域合作创新提供了制度保障ꎮ 本文基于 ２０１５—２０２２ 年间 Ａ 股上市公司跨区域合

作创新数据集ꎬ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司法资源优化配置对企业跨区域合作创新的影响ꎮ
核心研究结论包括:(１)繁简分流改革能显著促进本地上市公司与异地企业之间的合作创

新ꎬ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ꎮ (２)机制分析表明ꎬ降低交易成本、提升风险

承担、稳定不确定感知是司法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企业跨区域合作创新的重要机制ꎮ (３)异质

性分析表明ꎬ当上市公司属于战略性新兴行业企业、大规模企业、国有控股企业时ꎬ当上市公

司所在城市和目的地城市同处于三大经济圈、相互毗邻、属于同一省份、地理距离 ２０００ＫＭ
以内时ꎬ以及合作目的地拥有更好的区域创新氛围、更高的市场分割程度外部环境时ꎬ改革

对其跨区域合作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ꎮ (４)进一步研究发现ꎬ司法资源优化配置在增加企业

跨区域合作创新数量的同时也增强了跨区域合作创新的质量ꎬ实现了量质双升ꎮ
根据本文研究结论ꎬ从宏观政策制定与微观企业实践两个维度提出建议:
一方面ꎬ对政策制定者而言ꎬ应深化司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ꎬ构建适配创新驱动的司法

资源配置新范式ꎮ 当前我国司法资源配置体系面临三重结构性张力:案件分流标准与创新

主体差异化需求适配性不足ꎬ跨域司法协作机制滞后于要素市场化配置进程ꎬ司法改革与创

新生态建设系统集成度有待提升ꎮ 为此ꎬ应立足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ꎬ从制度创新、空间

治理、系统协同入手重构司法资源配置体系ꎮ 其一ꎬ制度创新维度ꎬ需建立“创新需求导向

型”司法供给机制ꎬ依据产业特性、企业能级与技术复杂度构建分层分类案件分流标准ꎬ通过

智能评估系统动态优化司法资源投放结构ꎬ形成与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相契合的精准司法服

务网络ꎮ 其二ꎬ空间治理维度ꎬ重点推进跨域司法治理建设ꎬ依托国家一体化战略区域试点

司法协作创新示范区ꎬ建立技术事实认定互认、裁判标准趋同、执行联动响应等制度接口ꎬ有
效破除创新要素跨域流动的制度壁垒ꎮ 其三ꎬ系统协同维度ꎬ深化司法改革与创新政策的战

略耦合ꎬ构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行政执法的协同响应机制ꎬ将司法透明度、制度性信任指

数等指标纳入营商环境评价体系ꎬ形成司法效能释放与创新要素配置的良性互动格局ꎮ
另一方面ꎬ对企业而言ꎬ需敏捷响应司法制度改革红利ꎬ锻造跨域创新协同的核心竞争

力ꎮ 在司法资源配置优化重塑区域创新生态背景下ꎬ企业应超越传统治理惯性ꎬ将制度性交

易成本降低转化为战略动能升级ꎮ 其一ꎬ强化司法环境敏感型创新布局ꎬ优先选择司法协作

成熟度高、裁判标准透明度强的区域作为合作枢纽ꎬ通过司法制度稳定性预期降低跨域创新

的制度摩擦ꎬ构建跨域创新风险缓冲带ꎻ其二ꎬ完善司法赋能导向的合规治理架构ꎬ针对战略

性新兴领域建立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快速响应机制ꎬ利用繁简分流改革的专业化审判通道强

化核心技术确权效率ꎬ同步构建技术合同全周期司法护航体系ꎻ其三ꎬ创新跨域协同的组织

进化路径ꎬ龙头企业应发挥资源整合优势主导构建司法协作嵌入式创新联合体ꎬ将技术标准

互认、纠纷解决联动等条款纳入合作协议ꎬ中小企业需借力速裁机制优化维权资源配置ꎬ依
托司法透明度评估建立合作伙伴优选模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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